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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凉茶店铺规范经营告示书

凉茶是传统中草药植物性饮料的通称，广东因气候、水土

特征及饮食需要，素有喝凉茶的习惯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食品安全法》《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》《食品经营许

可审查通则（试行）》规定，凉茶属于食品范畴，凉茶经营主

体归类为“饮品店”。为进一步落实凉茶经营者食品安全主体

责任，保障消费者身体健康，告示如下:

一、凉茶经营者必须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

法》《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《广东省食品安全条例》等法律

法规规定，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并严格按照许可范围经营，切实

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，保障食品安全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二、根据我国法律法规和凉茶的定义，凉茶使用的原料只

能是食品或国家规定的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药食同源的中药材，

不能宣称对疾病的治疗作用。在凉茶加工制作过程中添加任何

含有化学药成分的西药或其他任何违禁物质都属于违法行为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，对

违反此项规定尚不构成犯罪的，由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

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，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

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；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

不足一万元的，并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

一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;情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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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重的，吊销许可证，并可以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

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四十四条【生产、销

售有毒、有害食品罪】规定，在生产、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、

有害的非食品原料，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、有害的非食品原

料的食品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；对人体健康造

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

徒刑，并处罚金；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，依照

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处罚（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

徒刑或者死刑，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）。

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七十一条规定“食

品标签、说明书不得涉及疾病预防、治疗功能”；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广告法》第二十八条规定“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

欺骗、误导消费者的，构成虚假广告”。在经营过程中，经营

者不得使用有治疗功效的茶名或发布其他虚假、夸大的宣传。

违反以上规定的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食品安全法》或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相关规定予以行政

处罚。

食品安全人人有责，守法经营才能赢得消费者的信赖和支

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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